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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要:依据国家有关行政处罚法规和政策 , 对某急性职
业中毒事件卫生行政处罚的顺利履行进行了分析 , 并提出了

存在的不足和改进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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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 10 月淄博市某医用器材厂发生一起 34 例急性环

氧乙烷中毒事故。我们受淄博市卫生局的委托对该中毒事故

进行了调查处理 , 并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 和

淄博市人民政府颁布的 《淄博市职业病防治监督办法》 有关

条款对此实施了卫生行政处罚。现就本案分析如下。

1　中毒发生经过

该厂是生产一次性注射器 、 输液器等医用器材的专业厂

家 , 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环氧乙烷对产品进行消毒。 1999 年 10

月25日 22∶00～ 24∶00 , 输液器车间 34 名工人在对已消毒的输

液器进行检选时 , 相继发生头痛 、 头昏 、 恶心 、 呕吐等症状 ,

有4 人出现手足无力的症状。厂领导在得知上述情况后 , 于

23∶30 分两批将上述人员送往县医院进行诊治。 由于县医院对

此缺乏治疗经验 , 在对病人进行对症处理后 , 于次日向市职

业病医院咨询救治 , 市职业病医院随即将上述情况报告了市

卫生局。

2　调查取证

市卫生局得到报告后 , 立即组织有关专业人员组成调查

组 , 于 26日对此事件进行立案调查。调查发现 , 该厂在生产

过程中 , 除了用于对产品进行消毒的环氧乙烷和塑料原材料

外 , 无其它化学物质 。正常消毒规程为对产品进行检选后再

装箱消毒。由于供货期将近 , 且该批产品有特殊要求 , 25 日

晚班作业时将规程临时改为先消毒后检选装箱。在对产品消

毒后 , 未经解析立即进行检选。至 22∶00 开始有人出现恶心

等不适反应 , 症状与环氧乙烷急性中毒相同。工人检选作业

场所无通风排毒等防护措施 ,作业人员未佩戴防毒口罩等个人

防护用品。事故发生后未向卫生等行政部门报告。调查组现

场制作了卫生监督笔录 ,并对中毒者进行调查 。

3　行政处罚经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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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　主要违法事实　调查终结后 ,市卫生局组织有关人员对

涉及本案违法行为的事实 、性质 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进行

了合议并作记录。合议认定:(1)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造成 34

例急性环氧乙烷中毒事实清楚;(2)中毒事故发生后未向所在

地卫生等行政部门报告;(3)生产作业场所未配备通风排毒 、个

人防护用品等职业卫生防护措施。

3.2　适用法规依据　《淄博市职业病防治监督办法》第十四

条 、第十五条 、第二十八条规定“单位应当对有害作业场所配备

必要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” ,“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为从事有

害作业的劳动者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防护用品 , 易发生急性职

业中毒事故的场所 , 必须配备有效的应急防范设备和救护用

品” ,“发生职业病的单位 , 应当立即向所在地的卫生 、劳动行政

部门和工会组织报告” 。经过合议 , 依据第三十一条第四款 、第

五款 ,提出罚款人民币 12 000元的行政处罚。

3.3　处罚决定及减轻处罚　合议之后 , 及时告知该企业行政

处罚的事实 、理由 、依据以及当事人的权利 , 听取了当事人的陈

述和申辩并进行了复核。该企业对其违法事实未提出异议 , 但

强调中毒人数并非 34 人 , 只有 4 人 , 提出可对此进行批评教

育 ,由于企业经济比较困难 , 请求减轻或免除经济处罚 , 并填写

《卫生行政处罚减轻(免除)审批表》。 调查组在对减轻(免除)

理由审核和现场改进情况进行检查后 , 认为该企业有主动消除

和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 , 配合行政机关进行监督检查的表

现 ,并且未造成严重后果 , 提出可依法减轻行政处罚 , 给予罚款

3 000 元的行政处罚。由于不属于较大数额罚款 , 未举行听证。

随后起草了《卫生行政处罚审批表》 , 制作了《卫生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》 。

3.4　行政处罚的完成　在送达《卫生行政处罚决定》时 , 由于

该企业的管理人员担心承担责任 , 卫生行政部门送达了 3 次 ,

企业管理人员仍不敢在送达回执上签字 , 因此采用了挂号邮寄

送达的方式。本案现已履行结案。

4　分析与讨论

2002年 5月 1 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正式实

施 ,使职业卫生工作走上了法制管理的轨道 , 并将有力地推动

职业卫生工作的开展 , 保护广大工人的身体健康。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是我国行政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基本法律 ,

它对行政处罚的设定 、实施机关 、程序 、执行都做出了规定。 它

的颁布实施 ,对于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, 提高行政执法水平

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在行政处罚方面 , 其他一切有关行政处

罚都必须依照《行政处罚法》的规定执行 , 它明确规定只有法

·121·　　中国工业医学杂志　2003年 4月第 16卷第 2期　　Chinese J Ind Med　Apr 2003, Vol.16 No.2



律 、行政法规 、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可以设定行政处罚 , 除此之

外 ,其他规范性文件均不可以设定行政处罚。淄博是一个经国

务院批准的较大城市 , 也是一个职业危害较重的工业城市 , 虽

然具有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权 ,但是由于多年来受各方因素的制

约 ,职业卫生工作一直未能进行立法。 经过不懈的努力 , 于

1999年 5 月《淄博市职业病防治监督办法》终于得以公布实施 ,

使淄博市的职业卫生工作全面走上了法制管理的轨道。本案

在调查处理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尚未颁布实施 ,

因此依据《淄博市职业病防治监督办法》有关条款对这起急性

职业中毒事故进行行政处罚。 这是我市卫生行政部门的第一

起职业卫生行政处罚案例 , 因此本案的顺利履行结案 , 为以后

本市的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,具有现

实指导意义。

4.1　本案顺利履行的关键

4.1.1　适用法律法规正确　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处罚是否

合法 、正确和适当 , 关系到被处罚人的合法权益 , 是行政处罚活

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。本案从给予行政处罚的依据到行政处

罚的时效 、从罚款额度的大小到行政处罚的减轻均在国家和地

方法规的法律规范之中。

4.1.2　坚持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　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是指

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 ,依照有关规定必须遵守的准则。 行

政处罚是一种使用频率较高 、具有一定作用的执法手段 , 同时

也直接影响着管理相对人的权利 , 易引起行政争议 , 从而导致

复议和诉讼。因此行政执法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 , 必须遵守

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。它主要包括处罚法定原则 、公正公开原

则 、过罚相当原则 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和监督制约原则。

4.1.3　严格行政处罚程序　行政处罚不仅要求实体合法 , 也

要求程序合法。《行政处罚法》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 , 本着既要

保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,又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原

则 ,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 , 即对违法事实确凿且有明确的法律

依据 、处罚较为轻微的适用简易程序;对于那些情节复杂 、处罚

较重的要适用一般程序。同时还规定 , 对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

产停业 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 、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 ,根据

当事人的要求 ,还要适用听证程序。 本案从立案 、调查取证 、合

议到作出行政处罚和送达 ,均严格按照卫生行政处罚的程序进

行。

4.1.4　违法事实认定清楚　通过对本案全面 、客观 、公正的调

查 ,查明了急性职业中毒事故的原因 , 认定了违法行为的性质 、

情节和危害后果 ,为本案的顺利履行奠定了基础。

4.1.5　注重处罚与教育相结合　在本案的调查取证中发现 ,

该企业管理人员的法制意识比较淡薄 , 对国家有关法规 , 特别

是职业卫生方面的法规政策知之甚少 , 因此在作出行政处罚决

定之前 , 加大了宣传职业卫生法规的力度 , 使他们认识到法规

在企业健康发展中所具有的权威性 、严肃性和必要性。

4.2　由本案引起的思考　《职业病防治法》虽然已经实施 , 但

是许多用人单位距离严格按照法规来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要

求尚有较大的差距。卫生部门在依法开展职业卫生工作中 , 受

某些政府地方保护主义和短期行为的影响 , 遇到了一定的阻

力 ,甚至某些单位拒绝卫生部门的监督检查。因此 , 应加大《职

业病防治法》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,提高广大产业人员的法律

意识和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 , 严格执法监督 , 促进职业卫生工

作的深入开展。

化学灼伤手术的麻醉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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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　病例介绍

【例 1】女 , 35 岁 , 体质量 66 kg。因硝化反应罐爆炸引起

急性苯的硝基化合物中毒 , 头面及双手深Ⅱ度— Ⅲ度灼伤而

入院。灼伤面积 18%, 5 d 后行双手切痂植皮术。术前用药 ,

安定 10 mg , 阿托品 0.5 mg , 肌肉注射。 麻醉诱导:安定 10

mg , 氯胺酮 50 mg , γ-OH 2.5 g 静脉注射 , 以质量分数 0.1%氯

胺酮静脉滴注 , 间断单次静脉注射芬太尼维持麻醉。手术历

时210 min , 术中监测各项生命体征平稳。输血 400 ml , 补液

2 500 ml , 麻醉经过平稳。

【例 2】女 , 35 岁 , 体质量 50 kg。灼伤原因 、 中毒物同例

1 , 头面及双小腿深Ⅱ度— Ⅲ度灼伤 , 灼伤面积 8%而入院。 5

d 后 , 行双小腿切痂 、 植皮术。术前用药 , 安定 10 mg 肌注。

麻醉方法为连续硬膜外麻醉 , L2—L3 间隙穿刺 , 头端置管 ,

试验剂量以质量分数 1.82%碳酸利多卡因 5 ml注入 , 5 min 后

无全脊麻醉征象又分次注入质量分数 2%利多卡因 15 ml , 第

一个剂量总计 20 ml , 手术开始前静脉滴注杜冷丁-异丙嗪合剂

半量 , 镇静。手术历时 150 min , 麻醉经过平稳 , 术中监测各

项生命体征平稳 , 输血 400 ml , 补液 1 000 ml。

2　讨论

2.1　本组病例系同一硝基苯化合物灼伤 , 对人体的损害既

与热烧伤有共同特点 , 又有其独特之处。既有灼伤 , 又并存

中毒 , 毒物吸收后可引起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, 肺水肿 , 肝 、

肾功能损害 , 因此 , 早期处理尤为重要。通过对毒物的洗消 ,

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的治疗 , 肝肾功能的保护及肺水肿的预防 ,

为后期的灼伤治疗奠定了基础 , 5 d 后行切痂植皮手术 , 病人

病情基本稳定 , 为麻醉和手术创造了条件。

2.2　此类病人的麻醉选择 、 麻醉过程中的处理原则与其他

病人相同 , 具体作法尚需根据病人本身的特点进行。 我们选

择静脉全身麻醉和连续硬膜外麻醉 , 是因为这两种麻醉对病

人的呼吸循环的干扰轻微 , 镇痛能力强 , 不引起中枢深度抑

制。虽有颜面部灼伤 , 多能保持呼吸道通畅 , 无需气管插管 ,

病人如有舌后坠发生 , 插一口咽通气道即可解决问题。减少

对气道的刺激 , 避免气道和声门水肿的发生。

2.3　灼伤病人本身易存在血容量不足问题 , 加之切痂植皮

创面渗血很容易造成失血和低血容量休克。术中补血 、 补液

问题不容忽视 , 但补液过多容易造成肺水肿 , 在没有肾功能

损害的情况下 , 根据尿量监测 , 补充容量是可靠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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